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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011 200011 股票简称：深物业A 深物业B 编号：2025-72号

关于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

四》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11 月，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收购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投控”）持有的原深圳市投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原投控物业”）100%股权。鉴于原投控物业部分土

地资产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及处理的复杂性，为保持原投控

物业股权转让后的稳定和发展，深投控、深圳市深投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发展”）与公司共同签署《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委托经营管理

标的资产范围为原投控物业股权转让剥离至深投控的 33 项

土地房产，面积合计 219,248.56 平方米（其中房产面积

207,548.56 平方米，土地面积 11,700 平方米）。公司根据协

议约定代行深投控与标的资产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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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和承担标的资产的登记保管、维护维修、经营租赁和安

全责任，负责和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税费，负责和承

担有关标的资产纠纷处理的一切费用等所有事宜，涉及到安

全责任、信访维稳责任的，由公司负责处理。同时约定，以

经审计的标的资产年租金总收入（含税）为基数，按年度租

金总收入（含税）的 25%向深投发展一次性支付上一年度租

金收益分成。

经协商一致，为保证资产运营效率，保障公司租赁板块

业务稳定，拟签署补充协议，委托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

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不发生任何资产权属的转

移，仅提供管理服务并收取租金收益分成。深投控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深投发展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深投控的全资子公司

（深投发展代深投控行使本协议项下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属

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3 次

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剥离土地房产委托经营

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四>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本次关联交

易为正常生产经营业务，交易服务符合各方的经营需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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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促进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本次关

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议案提交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

审议。

此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此次交易未

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8

楼、19 楼；

（4）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

资大厦 18 楼、19 楼；

（5）法定代表人：何建锋；

（6）注册资本：3358600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66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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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等金

融和类金融股权的投资与并购；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

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投资

与服务；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置等手段，对全

资、控股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市国

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根据国家规定需要

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和财务数据：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简称“深投控”）成立于 2004 年，由原深圳

市投资管理公司、商贸控股公司、建设控股公司三家资产经

营管理公司合并新设，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金融、科技产业、

商贸流通、城市运营为主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深投控注

册资本 335.86 亿元，资产总额超 1.2 万亿元，年营业收入超

2700 亿元；连续六年入榜《财富》世界 500 强，2025 年位居

榜 单 第 414 位 。 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21,965,486.09 万元，净资产 41,371,195.47 万元，2024 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7,138,086.80 万元，净利润 1,309,838.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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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深投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

（3）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5

层东侧；

（4）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

资大厦 15 层东侧；

（5）法定代表人：刘洋；

（6）注册资本：5090 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71676C；

（8）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和财务数据：深投发展成立

于 1997 年 8 月，是深投控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涵盖物业

资产运营、酒店经营、物业管理三大板块。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7,176.27 万元，净资产 27,232.56 万元，

2024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1,831.85 万元，净利润 8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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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深投发展为公司控股股东深投

控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三）经查询，深投控、深投发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原标的资产为 33 项，面积合计 219,248.56 平方米（其

中房产面积 207,548.56 平方米，土地面积 11,700 平方米）。

现标的资产调整为 32 项，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办公、住宅、

单身宿舍、工业厂房、停车场等，管理面积合计 210,837.86

平方米（其中房产面积 199,137.86 平方米，土地面积 11,700

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参照为完成受托管理工作所必需的人员薪酬、确保生产

安全的维修整改费用、安全生产专项经费、法律诉讼律师服

务费、办公经费（含交通、差旅及其它费用）、代管费用等

成本支出情况及历史情况，测算成本费用固定比率，沿用原

协议约定，作为按实际年度租金收入给付的费用比例。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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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1：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委托方 2：深圳市深投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委托经营管理期限

委托经营管理期限 1 年，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委托管理模式及委托服务费用

委托管理模式仍按原协议执行。公司根据原协议约定代

行深投控与标的资产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负责和承担

标的资产的登记保管、维护维修、经营租赁和安全责任，负

责和承担标的资产有关的一切税费，负责和承担有关标的资

产纠纷处理的一切费用等所有事宜，涉及到安全责任、信访

维稳责任的，由公司负责处理。同时，仍以经审计的标的资

产年租金总收入（含税）为基数，按年度租金总收入（含税）

的 25%向深投发展一次性支付上一年度租金收益分成。

（四）各方权利和义务

除原协议约定外，新增条款：委托期间内，深投控可结

合实际经营管理需求，调整标的资产的委托管理模式（包括

但不限于委托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等），并有权随时终止部

分或全部标的资产的委托事项。公司应无条件予以配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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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及时移交相关资产资料、配合办理资产交接手

续、调整管理工作安排等。

（五）合同终止

委托期限届满，是否续签由各方另行协商决定。

（六）合同生效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标的资产由公司经营管理多年，相关人员熟悉资产情

况，签订补充协议有助于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及确权办证

工作，提高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效率。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可增加公司收入约 7000 万元，所得

款项将用于公司经营周转。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是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经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公司及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

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和独立性。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14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

深投发展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6,494.07万元

（未经审计）；此外，公司还与深投控下属子公司等关联方

发生提供物业管理、房屋委托管理、房屋租赁服务及其他关

联交易合计 36,731.40 万元（未经审计）。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记录；

3.《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四》；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


